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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涉及诉讼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9 月 2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广鹏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孙国旗、孙亚男、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 

 

（二）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其他负责人：陈东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耿瑞婷、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上诉人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

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路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 0102 民初 2872 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济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公告编号：2018-048 

高速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路通公司的全部诉

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路通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解除租赁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一)路通公司起

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前，未向高速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反而还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致函要求高速公司继续续办手续。一审法院判令双方解除租赁合同的依

据为：高速公司在《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到期后未按

照合同约定办理续期手续，且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路通公司致送律师函催告后，

高速公司在收到律师函 5 个工作日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其违约行为使广告牌

处于非法状态不能经营使用,致使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路通公司在向法院

提起诉讼解除与高速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前，并未主张与高速公司解除租赁合

同，且根据判决书第 7 页记载，路通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通过 EMS 特快专

递向高速公司致送律师函,要求高速公司办理 T49 等在内的 21 个广告位《非公路

标志设置许可证》的续期手续。也就是说，虽然路通公司曾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致函要求续办且未办理，但路通公司并未主张解除租赁关系，且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仍要求高速公司办理续期手续。但一审法院却忽略路通公司提交的该证 

据，亦忽略了路通公司在诉至法院之前未向高速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事实，

直接以“2017 年 12 月 15 日发函催告续期后未在合理期限内办理即认定广告牌

处于非法状态不能经营使用，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而认为解除合同条件

已具备，该理由不成立。(二)路通公司起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时，其解除合同的

条件已不具备。根据高速公司提交的《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该许可证虽然

未列明编号及发证时间，但系路政部门的通常做法，且根据路通公司提交的 2014

年-2017 年《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亦无编号及发证时间。高速公司提交的《非

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已列明许可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 日，即自 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路通公司的广告牌即处于合法发布状态，不存在“处于非法状态不

能经营使用”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

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但路通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前并未要求与高速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其于 2018 年 5 月通过诉

至法院的方式解除租赁合同时,其解除合同的条件已不具备。二、一审法院无视

高速公司提交的《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及公证书，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



公告编号：2018-048 

对于高速公司提交的对本案至关重要的证据《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视而不见，

仅在第 7 页提到“但所有的许可证均没有许可时间、发证时间及编号，路通公司

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但未对该证据作出直接分析、审查认定及

确认与否的理由。一审法院直接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高速公司与路通公

司 63 处广告牌租赁合同纠纷案的判决思路，完全忽略了两个案件的本质区别就

在于，在本案中，高速公司已办理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一审法院属认

定事实不清。另外，高速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路通公司正常使用广告牌

发布广告的公证书，该公证书中所载照片显示有路通彩虹的标志。但一审法院亦

未对该证据予以审查认定。三、一审法院对逾期办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

未予以査明。路政审批部门办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

确保所在广告点位的广告牌安全、稳固、广告牌的现状符合相关标准、适宜发 

布广告等，为此，均需广告牌建设主体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报告》，路

通公司作为广告牌的建设主体具备提供《检验报告》的义务，且在往常办理许可

手续时，亦是由路通公司负责提交《检验报告》，同时，根据高速公司提供的证

据，路通公司负责人陈东亦认可并同意提交《检验报告》，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

审查及认定，未对该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综上，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路

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路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

判令合同解除符合合同约定。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

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涉案合同笫十

条第 4 项约定“因甲方(高速公司)原因，导致广告牌不能正常安装施工、使用经

营的，乙方(路通公司)有权解除该广告位的租赁关系”的合同解除条件。案涉 21

个广告位设置许可证到期(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后未办理展期

许可手续，处于违法存在状态不能经营使用，涉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路

通公司有权解除合同。2、判令合同解除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涉案合同中，高速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提供具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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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位设置许可证及许可证展期的广告位(即的广告牌)在案涉 21 个广告位设置许

可到期(2014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后，高速公司拒不办理许可展期

手续，属迟延履行主要债务。高速公司在收到路通公司致送的律师函后合理期限

(收到律师函 5 个工作日)内仍未履行办理许可证展期的义务。符合合同法第九十

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路通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

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涉案合同中路通公司的合同目的是通过承租涉案的

21 个广告位正常发布广告进而获取利润。高速公司在涉案 21 个广告位许可证到

期后，拒不履行办理许可展期的义务，致使广告位处于违法状态，不能经营使用

发布广告，致使路通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

项之规定，路通公司可以解除合同。二、路通公司至今也未收到高速公司办理的

《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另，即使高速公司提供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

也不能排除其违约行为，恰恰证明在设置许可证到期后因高速公司的违约行为导

致路通公司不能经营使用涉案广告位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广告位处于

违法状态不能经营使用事实清楚。广告位正常使用的前提是广告位具有合法使用

依据，即办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高速公司提供的 21 个公证书，只是对

当前广告牌悬挂画面内容的公证，并不能证明广告位已经办理设置许可手续、具

有合法使用依据。在涉案广告位设置许可到期后(2014 年 11 月 1 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路通公司已经不再使用、也不能使用涉案广告位，高速公司主张路通公

司对处于违法状态的广告位正常使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广告画面未拆除

的原因：涉案合同第九条第 9 款约定，广告牌建成后 10 日内挂上画面，不能出

现白板现象，否则根据涉案合同第十条第 4 款要承担赔偿实际损失等民事责任。

四、高速公司主张逾期办理的原因是因为路通公司未提供“检验报告”。首先，

办理设置许可证的义务在高速公司，检验报告应由高速公司自行办理；其次，在

路通公司未提供“检验报告”的情形下，高速公司却提交了 21 份《非公路标志

设置许可证》，说明检验报告不是设置许可证展期能否办理的原因或前提条件，

逾期办理的原因和责任全部在高速公司。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高速公司的上诉请求。 

路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中 T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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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1 个广告位的租货关系；2.判令高速公司退还路通公司已支付租赁费 316.3315

万元；3.判令高速公司支付违约金：以 316.315 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自

2011 年 9 月 27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为

306.4619 万元)；4.判令高速公司赔偿路通公司 T49 等 21 个广告牌建设成本费

158.0309 万元；5、案件受理费及相关诉讼费用由高速公司承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2018 年 11 月 26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 01 民终 70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66460 元，由上诉人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我公司接受此次判决。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获得相关赔偿及违约金后有利于公司对新项目的投资运营。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 

《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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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路通彩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